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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简并所得项目—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第二条修改		应纳税所得的确认	

	2001年修正
	2018年修正

	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 一、工资、薪金所得；
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三、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 四、劳务报酬所得；
五、稿酬所得；
六、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七、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八、财产租赁所得；
九、财产转让所得； 十、偶然所得；
十一、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
	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
（一）工资、薪金所得；
（二）劳务报酬所得；
（三）稿酬所得；
（四）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关注实施
（五）经营所得；	条例
（六）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七）财产租赁所得；
（八）财产转让所得；
（九）偶然所得。



· 居民个人取得前款第一项至第四项所得（以下称综合所得），按纳税年度合并计算个人所得税；（月度先把前四项核定，在根据全年数字核定一次，这四项全部按年征收）
· 非居民个人取得前款第一项至第四项所得，按月或者按次分项计算个人所得税。
（外籍人士计税方法不变）
· 纳税人取得前款第五项至第九项所得，依照本法规定分别计算个人所得税
· 个体工商户收入统一归入经营所得
· 劳动性收入综合征收，资本性收入分类征收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一）简并所得项目—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新税制下征收项目有什么变化，能解决哪些现实问题？
1、个人举办培训班的讲学收入按什么项目征个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举办各类学习班取得的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1996]658号）
一、个人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并取得执照举办学习班、培训班的，其取得的办班收入属
于“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以下简称税法）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
二、个人无须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并取得执照举办学习班、培训班的，其取得的办班收入属于“劳务报酬所得”应税项目，应按税法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其中，办班者每次收入按以下方法确定：一次收取学费的，以一期取得的收入为一次；分次收取学费的， 以每月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2、个人因从事彩票代销业务而取得所得按什么项目征个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2]629号）
三、个人因从事彩票代销业务而取得所得，应按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bookmark: _GoBack]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新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

	第八条 税法第二条所说的各项个人所得的范围：
（一）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 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
（四）劳务报酬所得，是指个人从事设计、装潢、安装、制图、化验、测试、医疗、法律、会计、咨询、讲学、 新闻、广播、翻译、审稿、书画、雕刻、影视、录音、 录像、演出、表演、广告、展览、技术服务、介绍服务、经纪服务、代办服务以及其他劳务取得的所得。
（五）稿酬所得，是指个人因其作品以图书、报刊形式出版、发表而取得的所得。
（六）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是指个人提供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非专利技术以及其他特许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所得；提供著作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所得，不包括稿酬所得。
	第六条 税法第二条所说的各项个人所得的范围：
（一）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取 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
（二）劳务报酬所得，指个人从事劳务取得的所得， 包括从事设计、装潢、安装、制图、化验、测试、医 疗、法律、会计、咨询、讲学、新闻、广播、翻译、 审稿、书画、雕刻、影视、录音、录像、演出、表演广告、展览、技术服务、介绍服务、经纪服务、代办 服务以及其他劳务取得的所得；
（三）稿酬所得，是指个人因其作品以图书、报刊形式出版、发表而取得的所得；
（四）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是指个人提供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非专利技术以及其他特许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所得。提供著作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所得，不包
括稿酬所得；

	（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是指：
1．个体工商户从事工业、手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
	（五）经营所得，是指：
1.个体工商户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个人
独资企业投资人、合伙企业的个人合伙人来源于境内

	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以及其他行业生产、经
	

	营取得的所得；
2．个人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取得执照，从事办学、医疗、咨询以及其他有偿服务活动取得的所得；           3．其他个人从事个体工商业生产、经营取得的所得；
4．上述个体工商户和个人取得的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各项应纳税所得。
（三）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是指个人承包经营、承租经营以及转包、转租取得的所得， 包括个人按月或者按次取得的工资、薪金性质的所得。
（七）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是指个人拥有债权、股
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八）财产租赁所得，是指个人出租建筑物、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
（九）财产转让所得，是指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建筑物、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
（十）偶然所得，是指个人得奖、中奖、中彩以及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
个人取得的所得，难以界定应纳税所得项目的，由主管税务机关确定。
	合伙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
2. 个人依法取得执照，从事办学、医疗、咨询以及其 他有偿服务活动取得的所得；
3. 个人承包、承租、转包、转租取得的所得；
4. 个人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
（六）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是指个人拥有债权、股权等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性质的所得；
（七）财产租赁所得，是指个人出租不动产、土地使 用权、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而取得的所得；
（八）财产转让所得，是指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不动产、土地使用权、机器 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
（九）偶然所得，是指个人得奖、中奖、中彩以及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
个人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非货币资产用于捐赠、赞助、偿还债务、投资等用途的，视同转让财产并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个人取得的所得，难以界定应纳税所得项目的，由
国务院税务主管机关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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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一）简并所得项目—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税率表（综合所得适用）
	税率表（全年一次性奖适用）

	级数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
	速算扣除数
	全年一次性奖金
	月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3.6 万元的部分
	
3
	
0
	不超过3.6 万元的部分
	不超过3000元的部分
	
3
	
0

	
2
	超过3.6万元至14.4 万元的部分
	
10
	
25200
	超过3.6万元至14.4 万元的部分
	超过3000
至12000
元的部分
	
10
	
210

	
3
	超过14.4 万元至30 万元的部分
	
20
	
16920
	超过14.4 万元至30 万元的部分
	超过12000元至25000
元的部分
	
20
	
1410

	
4
	超过30万元至42万元的部分
	
25
	
31920
	超过30万元至42万元的部分
	超过25000元至35000
元的部分
	
25
	
2660

	
5
	超过42万元至66万元的部分
	
30
	
52920
	超过42万元至66万元的部分
	超过35000元至55000
元的部分
	
30
	
4410

	
6
	超过66万元至96万元的部分
	
35
	
85920
	超过66万元至96万元的部分
	超过55000元至80000
元的部分
	
35
	
7160

	7
	超过96万元的部分
	45
	181820
	超过96万元的部分
	超过80000元
的部分
	45
	15160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二）完善费用扣除模式（综合+分类计算）	

	2011年个人所得税法
	2018年个人所得税法（主席令第九号）

	
第六条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一、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三千五百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三、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必要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四、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四千元的，减除费用八百元四千元以上的，减除百分之二十的费用其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五、财产转让所得，以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六、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第六条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一）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 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六万元以及专项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
，为应纳税所得额。
（二）非居民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五千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三）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四）财产租赁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四千元的，减除费用八百元；四千元以上的，减
；除百分之二十的费用，其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   （五）财产转让所得，以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六）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偶然所得， 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减除百分之二十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减按百分之七十计算。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二）完善费用扣除模式（综合+分类计算）	

新税法非居民个人与居民个人的计算方式不同
	
项目
	
旧税法
	新税法

	
	
	非居民个人
	居民个人

	
工资、薪金所得
	
（每月收入-3500或4800-专项扣除-其他扣除）×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每月收入-5000）×适用税率-月速算扣除数
	

（年度工资、薪金所得+年度劳务报酬所得
×80%=年度稿酬所得×56%- 60000-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其他扣除）
×适用税率-年独蒜扣除数

	
劳务报酬所得
	
每次收入额≤4000，（收入额－ 800）×20%
每次收入额＞4000，收入额×
（1-20%）×20%
劳务报酬所得：加成征收，＞2万30%；＞5万，40%
	
每次收入额×（1-20%）
×适用税率-月速算扣除
， 数
	

	特许权使用费
	
	
	

	
稿酬所得
	每次收入额≤4000，（收入额- 800）×20%×70%
每次收入额＞4000，收入额×
（1-20%）20%×70%
	每次收入额×（1-20%）
×70%×适用税率-月速算扣除数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二）完善费用扣除模式（综合+分类计算）	

	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一览表

	序号
	扣除项目
	扣除标准
	适用征税项目

	一
	基本减除费用
	月5000元，年6万元
	综合所得、经营所得

	二
	专项扣除
	
	综合所得、经营所得

	1
	基本养老保险费
	按照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缴费比例或办法实际缴付的
金额
	

	2
	基本医疗保险费和
	
	

	3
	失业保险费
	
	

	
4
	
公积金
	不超过职工工作地所在设区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12%的幅度内
实际缴存的金额
	

	三
	专项附加扣除
	
	综合所得

	1
	子女教育支出
	每个子女每年12000元（每月1000元）
定额扣除
	

	
2
	
继续教育支出
	学历教育每年4800元（每月400元）定额扣除、职业资格继续教育每年3600元
定额扣除。
	

	3
	大病医疗支出
	个人负担超过15000元的医药费用支出
部分每年60000元限额据实扣除
	

	4
	住房贷款利息支出
	每年12000元（每月1000元）定额扣除
	

	5
	住房租金支出
	每 年 14400､12000､9600 元 （ 每 月
1200元、1000元、800元）
	

	6
	赡养老人支出
	每年扣24000元
	

	四
	其他扣除
	
	综合所得、经营所得

	1
	税优商业健康险
	2400元/年（200元/月）
	

	2
	企业年金、职业年金
	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的4%标
准内
	

	3
	税优商业养老保险
	当月工资薪金、连续性劳务报酬收入、
经营收入的6%和1000元孰低
	

	4
	国务院规定可以扣除的其他项目
	

	
五
	
对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捐赠
	（ 1 ） 一般： 未超过应纳税所得额
30%的部分
	
所有项目

	
	
	（2）特殊：全额扣除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二）完善费用扣除模式（综合+分类计算）	
案例分析
金好好2019年度综合所得应税收入额57.80万元，当年发生的支出如下：
按国家规定标准缴纳的“三险一金”共计5万元

发生符合扣除标准的住房贷款利息1.2万元

发生符合扣除标准的子女教育支出1.2万元

发生符合扣除标准的赡养老人支出2.4万元

通过红十字会向捐赠希望工程15万元


请问：假设当年度无其他收入，应缴纳多少个税？ 分析：
（1）金好好2019年度综合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57.8-6-5-1.2-1.2-2.4=42（万元）
（2）允许扣除公益慈善事业捐赠限额=42x30%=12.6（万元） (可以税前扣减部分） 实际捐赠15万元＞12.6万元
因此，2019年度允许扣除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额为12.6万元
（3）2019年应缴个人所得税=（42-12.6）x20%-1.692=4.188（万元）

 	（三）调整优化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	

	2011年个人所得税法
	2018年个人所得税法（主席令第九号）

	第三条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
一、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 税率为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五（税率表附后） 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
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额累进税率（税率表附 后）。
三、稿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并按应纳税额减征百分之三十。
四、劳务报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对劳务报酬所得一次收入畸高的， 可以实行加成征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五、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
和其他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
	
。第三条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
（一）综合所得，适用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五的超额累进税率（税率表附 后）；
（二）经营所得，适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额累进税率（税率表附 后）；
（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

。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三）调整优化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	

	新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一（综合所得适用）
	旧表一（工资薪金适用）

	级数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
	速算扣
除数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换算）
	速算扣
除数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速算扣
除数

	1
	不超过3.6万元的
	3
	0
	不超过3000元的
	0
	不超过1500元的
	0

	2
	超过3.6万元至14.4
万元的部分
	10
	2520
	超过3000至12000
元的部分
	210
	超过1500元至4500元的
部分
	105

	3
	超过14.4万元至30
万元的部分
	20
	1692
0
	超过12000元至
25000元的部分
	1410
	超过4500元至9000元的
部分
	555

	4
	超过30万元至42万
元的部分
	25
	3192
0
	超过25000元至
35000元的部分
	2660
	超过9000元至35000元的
部分
	1005

	5
	超过42万元至66万
元的部分
	30
	5292
0
	超过35000元至
55000元的部分
	4410
	超过35000元至55000元
的部分
	2755

	6
	超过66万元至96万
元的部分
	35
	8592
0
	超过55000元至
80000元的部分
	7160
	超过55000元至80000元
的部分
	5505

	7
	超过96万元的部分
	45
	1819
20
	超过80000元的部分
	15160
	超过80000元的部分
	13505




	新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二（经营所得适用）
	旧表二（个体+承包适用）

	级数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
	
速算扣除数
	
级数
	全年应纳税
所得额
	税率
（%）

	1
	不超过3万元的
	5%
	0
	不超过1.5万元的
	5%
	0

	2
	超过3万元至9万元的部分
	10%
	1500
	超过1.5万元至3万元的
部分
	10%
	750

	3
	超过9万至30万元的部分
	20%
	10500
	超过3万至6万元的部分
	20%
	3750

	4
	超过30万元至50万元的部分
	30%
	40500
	超过6万元至10万元的
部分
	30%
	9750

	5
	超过50万元的部分
	35%
	65500
	超过10万元的部分
	35%
	14750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三）调整优化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	
一次立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初步建立综合分类税制，并于2019年1月1日起实施新税法。同时，授权国务院在新税法实施前，比照新税法相关要素，实施过渡期政策。

两步实施：
第一步是2018年10月1日至年底实施过渡期政策， 包括：
各所得项目仍然维持现行分类征收办法，按月或按次计税；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费用减除标准提高至5000元/月，并适用新税率表；劳务报酬、特许权使用费、稿酬计税方式暂不调整，次年不汇算清缴；对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适用5000元/月的投资者减除费用和新的税率表。
第二步是2019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包括：
对四项综合所得实行按年综合计税，次年申报期实行自行申报、汇算清缴、多退少补等等。

· 工薪阶层执行新个税法的减除费用标准和税率，能享受多大的改革红利？

	月工资薪金
	税法
	减除费用
	三险一金
	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税率
	速算扣除数
	应纳税额
	降幅

	6000
	旧
	3500
	1000
	1500
	3%
	-
	45
	100%

	
	新
	5000
	1000
	-
	-
	-
	-
	

	10000
	旧
	3500
	2000
	4500
	10%
	105
	345
	74%

	
	新
	5000
	2000
	3000
	3%
	-
	90
	

	20000
	旧
	3500
	2000
	14500
	25%
	1005
	2620
	55%

	
	新
	5000
	2000
	13000
	20%
	1410
	1190
	

	50000
	旧
	3500
	2000
	44500
	30%
	2755
	10595
	20%

	
	新
	5000
	2000
	43000
	30%
	4410
	8490
	

	100000
	旧
	3500
	2000
	94500
	45%
	13505
	29020
	8%

	
	新
	5000
	2000
	93000
	45%
	15160
	26690
	


铂略注： 2019年1月1日以后，专项附加扣除生效，减税力度将更大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三）调整优化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	
· 工薪阶层2018第四季度如何缴纳个人所得税？

财税 【2018】98号第一条：对纳税人在2018年10月1日（含）后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统一按照5000元/月执行, 并按照本通知所附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一计算应纳税额。对纳税人在2018年9月30日（含）前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按照税法修改前规定执行。
税法第九条：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
。
条例第二十九条：扣缴义务人在向个人支付应税款项时，应当依照税法规定代扣税款， 按时缴库，并专项记载备查。支付，包括现金支付、汇拨支付、转账支付和以有价证券
、实物以及其他形式的支付。
需注意：取得指经济权益的取得。

· 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自然人投资者、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者执行新个税法的减除费用标准和税率，能享受多大的改革红利？

	2019年经营所得减税测算表（个体户、个人独资企业、自然人合伙人）

	纳税调后
年所得
	税法
	必要费用减除
额
	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税率
	速算
扣除数
	应纳税额
	降幅

	60,000
	旧
	42000
	18,000
	10%
	750
	1050
	100%

	
	新
	60000
	0
	-
	-
	0
	

	90,000
	旧
	42000
	48,000
	20%
	3750
	5850
	74%

	
	新
	60000
	30,000
	5%
	0
	1500
	

	250,000
	旧
	42000
	208,000
	35%
	14750
	58050
	53%

	
	新
	60000
	190,000
	20%
	10500
	27500
	

	500,000
	旧
	42000
	458,000
	35%
	14750
	145550
	37%

	
	新
	60000
	440,000
	30%
	40500
	91500
	

	1,000,000
	旧
	42000
	958,000
	35%
	14750
	320550
	18%

	
	新
	60000
	940,000
	35%
	65500
	263500
	

	2,000,000
	旧
	42000
	1,958,000
	35%
	14750
	670550
	9%

	
	新
	60000
	1,940,000
	35%
	65500
	61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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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调整优化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	

· 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自然人投资者、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者2018年第四季度如何预缴个税，如何汇算清缴？
1. 经营所得2018年10月如何计算本期预缴税额？
应纳10月1日以前税额=（累计应纳税所得额×税法修改前规定的税率-税法修改前规定的速算扣除数）×10月1日以前实际经营月份数÷累计实际经营月份数
应纳10月1日以后税额=（累计应纳税所得额×税法修改后规定的税率-税法修改后规定的速算扣除数）×10月1日以后实际经营月份数÷累计实际经营月份数
2. 经营所得2018年度汇算清缴如何计算应补退税额？
年度汇算清缴税款应补退税额 =应纳前三季度税额+应纳第四季度税额-累计已缴税额应纳前三季度税额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税法修改前规定的税率-税法修改前规定的速算扣除数）×前三季度实际经营月份数÷全年实际经营月份数
应纳第四季度税额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税法修改后规定的税率-税法修改后规定的速算扣除数）×第四季度实际经营月份数÷全年实际经营月份数
· 新个人所得税法下各项所得应如何计算应纳税额？

	序
号
	项目
	应纳税额

	
	
	非居民个人
	居民个人

	1
	工资、薪金所得
	（每月收入-5000-公益慈善捐赠
×月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年工资薪金所得+年劳务报酬所得×80%+年特许权使用费所得×80%+年稿酬所得
× 56%）-60,000- 专项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其他扣除-公益慈善捐赠  】×年适用税率-速
算扣除数

	2
	劳务报酬所得
	（ 每次收入额× 80%- 公益慈善捐赠 ）×月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3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4
	稿酬所得
	（ 每次收入额× 56%- 公益慈善捐
赠 ）×月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5
	经营所得
	【（年收入额-成本费用-损失）×分配比例-60000-专项扣除-其他
扣除-公益慈善捐赠 】×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6
	
财产租赁所得
	（每次收入额-修缮费用）≤4,000，【收入额-修缮费用-800-公益
慈善捐赠 】×20%，修缮费用每次以800元为限。

	
	
	（每次收入额-修缮费用）>4,000，【(收入额-修缮费用)×(1-
20%) -公益慈善捐赠 】×20%，修缮费用每次以800元为限。

	7
	财产转让所得
	（财产转让收入额-财产原值-合理费用-公益慈善捐赠 ）×20%

	8
	利息、股息、红利
所得、偶然所得
	（每次收入额-公益慈善捐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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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调整优化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	
重点一：居民个人综合所得如何计缴个人所得税？

	居民个人
	年应纳税所得额=
	应纳税额=

	工资薪金所得
	
年收入总额-60000-专项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其他扣除-
允许扣除的公益慈善捐赠额
	
年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 速算扣除数

	劳务报酬所得×（1-20% ）
	
	

	稿酬所得 ×（1-20% ）×70%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1-20% ）
	
	


案例
中国公民金好好为境内一家企业白云公司的职员，2019年的收入情况如下：
（1）每月取得公司发放的工资1万元，共计12万元，缴纳三险一金2.4万元。
（2）3月获得培训收入10万元，6月获得稿酬10万元，9月获得非专利技术使用费10万元。
请问:金好好2019年度应缴多少个人所得税？
分析：居民个人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计算表（新）
所得项目
收入额
计税收入
基本扣除
专项扣除
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应纳税额
（1）工资薪金所得
120,000
120,,000






（2）劳务报酬所得
100,000
80,000






（3）稿酬所得
100,000
56,000






（4）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100,000
80,000






合计
420,000
336,000
60,000
24,000
252,000
20%
16,920
33,480







如果上例中9月获得的非专利技术特许权使用费收入为100万元呢？

	居民个人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计算表（新）

	所得项目
	收入额
	计税收入
	基本扣除
	专项扣除
	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应纳税额

	（1）工资薪金所得
	120,000
	120,,000
	
	
	
	
	
	

	（2）劳务报酬所得
	100,000
	80,000
	
	
	
	
	
	

	（3）稿酬所得
	100,000
	56,000
	
	
	
	
	
	

	（4）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1,000,000
	800,000
	
	
	
	
	
	

	合计
	1,320,000
	1,056,000
	60,000
	24,000
	972,000
	45%
	181,920
	255,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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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征求意见稿	
1. [image: ]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2. 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image: ]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征求意见稿	

3. 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
[image: ]

4. 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image: ]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征求意见稿	

5. 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
[image: ]

6. 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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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调整优化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	
· 经营所得如何计缴个人所得税新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
第十四条 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三项所称成本、费用，是指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及个人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发生的各项直接支出和分配计入成本的间接费用以及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所称损失，是指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及个人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发生的固定资产和存货的盘亏、毁损、报废损失，转让财产损失、坏账损失，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损失。
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及个人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未提供完整准确的纳税资料，不能正确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纳税所得额。
第十五条 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合伙企业个人合伙人以及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以其每一纳税年度来源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及其他生产、经营活动的所得，减除费用六万元、专项扣除以及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
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第三十八条对年收入超过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数额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税务机关不得采取定期定额、事先核定应税所得率等方式征收个人所得税。（增
加）






、







查帐征收：《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计税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5号）
定期定额征收：《个体工商户税收定期定额征收管理办法》（总局令[2006]16 号）规模小达不到《个体工商户建账管理办法》建账条件的。

《个体工商户建账管理暂行办法》 （税总公告2006 年第 17 号）
· 应当设置复式账：（1）注册资金在20万元以上的。（2）销售增值税应税劳务的纳税人或营业税纳税人月销售（营业）额在40000元以上；从事货物生产的增值税纳税人月销售额在60000元以上；从事货物批发或零售的增值税纳税人月销售额在80000元以上的。（3）省级税务机关确定应设置复式账的其他情形。
· 应当设置简易账，并积极创造条件设置复式账：（1）注册资金在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2）销售增值税应税劳务的纳税人或营业税纳税人月销售（营业）额在15000元至40000元；从事货物生产的增值税纳税人月销售额在30000元至60000元；从事货物批发或零售的增值税纳税人月销售额在40000元至80000元的
（3）省级税务机关确定应当设置简易账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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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四）完善涉外税收政策	
· 优化非居民个人标准2011年个人所得税法
2018年个人所得税法（主席令第九号）
第一条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第一条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一百八十三天的个人为居民个人。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不满一百八十三天的个人为非居民个人。非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 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纳税年度，自公历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
，

，


·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国税发1994】89号：所谓习惯性居住，是判定纳税义务人是居民或非居民的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标准，不是指实际居住）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个人。
· 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是指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 从中国境外取得的所得，是指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实施条例意见稿第二条 ）

   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经济地位的提升，居民纳税人的标准与国际通行方法接轨，减少外籍务工人员的特权 
· 细化收入来源地规则比对
	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新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

	第五条	下列所得，不论支付地点是否在中国境内，均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一）因任职、受雇、履约等而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取得的所得；
（二）将财产出租给承租人在中国境内使用而取得的所得；
（三）转让中国境内的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 财产或者在中国境内转让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
（四）许可各种特许权在中国境内使用而取得
的所得；
（五）从中国境内的公司、企业以及其他经济 组织或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第三条 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下列所得，不论支付地点是否在中国境内，均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一）因任职、受雇、履约等而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取得的所得；
（二）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
（三）将财产出租给承租人在中国境内使用而取得的所得；
（四）许可各种特许权在中国境内使用而取得的所得；
（五）转让中国境内的不动产、转让对中国境内企事业单位和其   他经济组织投资形成的权益性资产；在中国境内转让动产以及其  他财产取得的所得；
（六）由中国境内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以及居民个人支付
或负担的稿酬所得、偶然所得；
（七）从中国境内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居民个人取得
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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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四）完善涉外税收政策	
· 来源于中国境内或境外所得判断要点一览表
	序号
	所得项目
	判断标准
	特点

	
1
	财产租赁所得，特许权使用
费所得
	在中国境内使用
	看用在哪儿

	
2
	转让不动产，土地使用权，
权益性资产所得
	中国境内的
	看物在哪儿

	
3
	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
	在中国境内转让或提供劳务
	看发生在哪儿

	
4
	稿酬所得，偶然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 负担或支付的单位个人在中国境内
	看支付人在哪儿



· 调整税收优惠政策适用标准
· 实施条例意见稿第四条：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居民个人，在境内居住累计满183天的年度连续不满六年的，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其来源于中国境外且有境外单位或个人支付的所得，免于缴纳个税；在境内居住累计满183天的任一年度有单次离境超过30天情形的，累计年度重新计算。

· 实施条例意见稿第五条：在中国境内无住所，且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在中国境内连续或者累计居住不超过90天的个人，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由境外雇主支付并且不由该雇主在中国境内的机构、场所负担的部分，免予缴纳个人所得税。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四）完善涉外税收政策	
· 明确非居民个人征税办法
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 ：对非居民个人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五千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不扣除专项附加扣除。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劳务报 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减除百分之二十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减按百分之七十计算。
个人所得税法第十条 ：非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由扣缴义务人按月或者按次扣缴税款， 不办理汇算清缴。
【注意】非居民个人在境内延长居留时间，转变为居民纳税人后，其当年按非居民个人缴纳的税款，可以办理汇算清缴，多退少补。
· 多次、多处取得同一项所得，如何按次确认收入额？

	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新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

	第二十一条 税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六项所说的每次，按照以下方法确定：
（一）劳务报酬所得，属于一次性收入的，以取得该项收入为一次；属于同一项目连续性收入的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二）稿酬所得，以每次出版、发表取得的收入
为一次。
（三）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一项特许权的一次许可使用所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四）财产租赁所得，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五）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以支付利息、股息、红利时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六）偶然所得，以每次取得该项收入为一次。
	
第十五条	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
，
第四项、第六项所称每次，按照下列方法确定：
（一）非居民个人取得的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属于一次性收入的，以取得该项收入为一次；属于同一项目连续性收入的，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二）财产租赁所得，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以支付利息、股息、红利时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四）偶然所得，以每次取得该项收入为一次；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四）完善涉外税收政策	
· 完善境外税收免抵
新税法第七条：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外取得的所得，可以从其应纳税额中抵免已在境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但抵免额不得超过该纳税人境外所得依照本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

实施条例第二十条：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综合所得或者经营所得，应当分别合并计算应纳税额；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其他所得应当分别单独计算应纳税额。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个人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在境外营业机构的亏损，不得抵减境内营业机构的盈利。

实施条例意见稿第二十一条：所称已在境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是指居民个人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依照该所得来源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应当缴纳并且实际已经缴纳的所得税税额；所称依照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是居民个人境外所得已缴境外个人所得税的抵免限额。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来源于一国（地区）抵免限额为来源于该国的综合所得抵免限额、经营所得抵免限额、其他所得项目抵免限额之和，

其中：
（一）来源于一国（地区）综合所得的抵免限额＝中国境内、境外综合所得依照个人所得税法和本条例的规定计算的综合所得应纳税总额×来源于该国（地区）的综合所得收入额÷中国境内、境外综合所得收入总额；（汇总）
（二）来源于一国（地区）经营所得抵免限额＝中国境内、境外经营所得依照个人所得税法和本条例的规定计算的经营所得应纳税总额×来源于该国（地区）的经营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中国境内、境外经营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汇总）
（三）来源于一国（地区）的其他所得项目抵免限额，为来源于该国（地区）的其他所
得项目依照个人所得税法和本条例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不汇总）
· 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外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实际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低于依照前款规定计算出的该国家或者地区抵免限额的，应当在中国缴纳差额部分的税款；
· 超过该国家或者地区抵免限额的，其超过部分不得在本纳税年度的应纳税额中扣除， 但是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的该国家或者地区抵免限额的余额中补扣。补扣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实施条例意见稿第二十四条：居民个人申请抵免已在境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应当提供境外税务机关出具的税款所属年度的有关纳税凭证。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五）建立反避税制度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

（一）个人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本人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额，且无正当理由；
（二）居民个人控制的，或者居民个人和居民企业共同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偏低的国家（地区）的企业，无合理经营需要，对应当归属于居民个人的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
（三）个人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获取不当税收利益。
税务机关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应当补征税款，并依法加收利息。
1､如何判断个人业务住来的关联方？

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个人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本人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额，且无正当理由，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
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五条：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所称关联方，是指与个人有下列关联关系之一的个人、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一）夫妻、直系血亲、兄弟姐妹，以及其他抚养、赡养、扶养关系；
（二）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的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关系；
（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个人之间有前款第一项关联关系的，其中一方个人与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存在前款第二项和第三项关联关系的，另一方个人与该企业或者其他组织构成关联方。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五）建立反避税制度	
2､如何判断居民个人控制的实际税负明显偏低的企业？
· 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
居民个人控制的，或者居民个人和居民企业共同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偏低的国家
（地区）的企业，无合理经营需要，对应当归属于居民个人的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

· 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六条：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所称控制，是指：
（一）居民个人、居民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单一持有外国企业10%以上有表决权股份，且由其共同持有该外国企业50%以上股份；
（二）居民个人、居民企业持股比例未达到第一项规定的标准，但在股份、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对该外国企业构成实质控制。

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所称实际税负明显偏低，是指实际税负低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税率的50%。

居民个人或者居民企业能够提供资料证明其控制的企业满足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条件的，可免予纳税调整。

3､税务机关实施纳税调整的补缴税款如何计算利息？
· 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第二款：税务机关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
应当补征税款，并依法加收利息。

· 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八条：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利息，应当按照税款所属纳税年度最后一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5个百分点计算，自税款纳税申报期满次日起至补缴税款期限届满之日止按日加收。纳税人在补缴税款期限届满前补缴税款的，加收利息至补缴税款之日。个人如实向税务机关提供有关资料，配合税务机关补征税款的，利息可以按照前款规定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六）健全个税征管制度	

增加纳税人识别号的规定 （税务管理“一人式”归集）
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第二款、实施条例意见稿第三十二条 ：个人应当凭纳税人识别号实名办税。
· 个人首次取得应税所得或者首次办理纳税申报时，应当向扣缴义务人或者税务机关如实提供纳税人识别号及与纳税有关的信息。个人上述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报告扣缴义务人或者税务机关。
①     纳税人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的，以中国公民身份号码为纳税人识别号；
②  纳税人没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的个人，应当在首次发生纳税义务时，按照税务机关规定报送与纳税有关的信息，由税务机关赋予其纳税人识别号。
· 扣缴义务人扣缴税款时，纳税人应当向扣缴义务人提供纳税人识别号。
获得纳税人识别号的要提供哪些有效件证？
《关于自然人纳税人识别号有关事项的公告》
①  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的自然人，在首次办理涉税业务时，应当向税务机关或扣缴义务人出示居民身份证，并提交相关基础信息表。税务机关对自然人或扣缴义务人报送的自然人信息进行校验，记录其纳税人识别号。
②	没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的自然人，首次办理涉税业务时，应当向税务机关或者扣缴 义务人出示其有效身份证件，并提供姓名、有效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出生年月日、性别、国籍、出生地等基础信息。
其他有效身份证件：
（1） 华侨：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华侨身份证明。华侨身份证明指其已取得的其他国家有效永久居留身份证明。
（2） 港澳台居民：港澳居民为有效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为有效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
（3） 外籍个人：持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以下简称永久居留证）的自然人，为永久居留证和外国护照；未持有永久居留证但持有有效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证》的自然人，为工作许可证和外国护照；其他外籍自然人， 为外国护照。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六）健全个税征管制度	
· 增加指定扣缴义务人的规定
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
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
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二 第三款：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掌握所得信息并对
所得取得过程有控制权的单位为扣缴义务人。
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第二条
· 扣缴义务人，是指向个人支付所得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依法指定的扣缴义务人。
所称指定扣缴义务人是指掌握纳税人所得信息并且对所得取得过程有控制权的单位,包括第三方交易平台、第三方支付平台等。
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第三条
指定扣缴义务人由省级税务机关申请，报经税务总局指定并向社会公告。实际支付所得的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协助税务机关和指定扣缴义务人履行扣缴义务。

· 增值税政策参考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56号）
一、资管产品管理人（以下称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下称资管产品运营业务），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 什么是全员全额申报？
个人所得税法第十条第二款：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并向纳税人提供其个人所得和已扣缴税款等信息。

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一条：个人所得税法第十条第二款所称全员全额扣缴申报， 是指扣缴义务人在扣缴税款的次月十五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支付所得个人的有关信息、支付所得数额、扣除事项及数额、扣缴税款的具体数额和总额以及其他相关涉税信息资料。

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 第五条：全员全额扣缴申报应税所得包括 ：
（一）工资、薪金所得；（二）劳务报酬所得；
（三）稿酬所得；（四）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五）财产租赁所得；（六）财产转让所得；
（七）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八）偶然所得。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六）健全个税征管制度	
个人自行申报期限一览表（个税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

	具体情形
	申报期限
	申报表报送

	1. 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有扣缴义务人的）
	自取得所次年月三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内办理汇算清缴。
	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

	2. 取得境外所得得的
	自取得所得的次年三月一日至
六月三十日内
	

个人所得税自行
纳税申报表

	3. 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
的
4. 非居民个人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
薪金的
	
自取得的次月起十五日内
	

	5.	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
	自取得所得的次年六月三十日前或税务机关通知的限期
	

	6.	纳税人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
的
	注销中国户籍前
	根据所得类型适用

	
7. 取得经营所得的
	应当在月度或者季度终了后十五日内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并预缴税款；次年三月
三十一日前办理汇算清缴。
	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A表）
（B表）（C表）



居民个人综合所得如何预扣预缴？

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	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六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一）项


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按年计算个人所得税；有扣缴义务人的，由扣缴义务人按月或者按次预扣预缴税款。
预扣预缴办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制定。——个人所得税法第十一条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六）健全个税征管制度	
· 本期应预扣预缴税额=（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税率-速算扣除数）-已预扣预缴税额
· 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累计收入-累计免税收入-累计基本减除费用-累计专项扣除-累计专项附加扣除-累计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工资薪金所得预扣预缴税率表

	级数
	累计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36000元的
	3%
	0

	2
	超过36000元至144000元的部分
	10%
	2520

	3
	超过144000元至300000元的部分
	20%
	16920

	4
	超过300000元至420000元的部分
	25%
	31920

	5
	超过420000元至660000元的部分
	30%
	52920

	6
	超过660000元至960000元的部分
	35%
	85920

	7
	超过960000的部分
	45%
	181920



	劳务报酬所得预扣率表

	级数
	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预扣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20000元的
	20%
	0

	2
	超过20000元至50000元的部分
	30%
	2000

	3
	超过50000元的部分
	40%
	7000


居民个人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的有哪些情形？
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三条：个人所得税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所称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包括下列情形：
（一）在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综合所得，且综合所得年收入额减去专项扣除的余额超过六万元；
（二）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中一项或者多项所得，且综合所得年收入额减去专项扣除的余额超过六万元；
（三）纳税年度内预缴税额低于应纳税额的。
纳税人需要退税的，应当办理汇算清缴，申报退税。申报退税应当提供本人在中国境内开设的银行账户。
汇算清缴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九条：纳税人可以委托扣缴义务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办理汇算清缴。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六）健全个税征管制度	
· 个人多缴税款如何办理退税？
个人所得税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纳税人办理汇算清缴退税或者扣缴义务人为纳税人办理汇算清缴退税的，税务机关审核后，按照国库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退税。
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纳税人需要退税的，应当办理汇算清缴申报退税，申报退税应当提供本人在中国境内的银行账户。
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四十三条：纳税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可以不予办理退税：
（1） 纳税申报或者提供的汇算清缴信息， 经税务机关核实为虚假信息，并拒不改正的。
（2） 法定汇算清缴期结束后申报退税的。
-对不予办理退税的，税务机关应当及时告知纳税人。
-对纳税人申报退税，但税务机关未收到税款，但经税务机关核实纳税人无过失的，税务机关应当为纳税人办理退税，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 居民个人因移居境外而注销中国户籍，应当向税务机关申报哪些事项？ 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三十四条：
居民个人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应当向税务机关申报下列事项：
（一）注销户籍当年的综合所得、经营所得汇算清缴的情况；
（二）注销户籍当年的其他所得的完税情况；
（三）以前年度欠税的情况。
 	（七）健全社会配套	
新个人所得税法第十五条：
①  公安、人民银行、金融监督管理等相关部门应当协助税务机关确认纳税人的身份、金融账户信息。
②  教育、卫生、医疗保障、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公安、人民银行、金融监督管理等相关部门应当向税务机关提供纳税人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③  个人转让不动产的，税务机关应当根据不动产登记等相关信息核验应缴的个人所得税，登记机构办理转移登记时，应当查验与该不动产转让相关的个人所得税的完税凭证。
④  个人转让股权办理变更登记的，市场主体登记机关应当查验与该股权交易相关的个人所得税的完税凭证。
⑤  有关部门依法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遵守本法的情况纳入信用信息系统，并实施联合激励或者惩戒。


 	个人所得税节税技巧	
 	案例解析	
案例 1
马某独立完成一部作品，稿酬为8000元
其应纳个人所得税=总收入×（1-20%）×20%×（1-30%）
=8000×（1-20%）×20%×70%
=896万元

筹划方法：为减轻一部分税负，马某将其好友四人也作为作者，则该笔稿酬就为5人所得， 每人收入为1600元，五人合计应纳税额为：
（1600-800）×20%×70%×5=560元

筹划结果：比由马某一人缺的稿酬少纳税336元。假设该作品由10个人来完成，则这笔稿酬就免予征税了。

案例 2
某股东年工资薪金120万元，月薪近10万元，工资薪金边际税率45%
应交工薪所得个税=[（10000-5000）×45%-15160]×12=33.108（万元）
筹划方案：不发工资，发放股息红利
应交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120万元×20%=24（万元）
筹划结果：少交个税9.108万元
[image: ]新个人所税制的节税技巧



 	个人所得税节税技巧	
 	（一）交易金额的安排与设计	

3%~45%	3%~45%	3%~45%月平均
发放
部分月
平均发放
全部综合所得
计算
综合所得
税负孰低

部分
一次性奖
单独特殊
计算






实战案例：










年薪72万，三险一金20%（即： 14.4 元） 假设不考虑扣除项目
①	方案一：月平均发放6万元，合计72万
②	方案二：月平均发放3万元，一次性奖36万元；
③	方案三：月平均发放3.5万元，一次性奖30万元；
④	方案四：月平均发放4.8元，一次性奖14.4元；
您会选择哪个方案？
· 
根据税负差，调整薪资的发放方案和节奏


 	个人所得税节税技巧	
 	（一）交易金额的安排与设计	
方案分析

	方案1：月度平均

	月发工资
	年发工资
	基本减除
	三险一金
	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税率
	速算扣除数
	应缴个税
	合计应缴个税
	税负率

	60000
	720000
	60000
	144000
	516000
	30%
	52920
	101880
	97128
	14.15%

	方案2：对半分

	月发工资
	年发工资
	基本减除
	三险一金
	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税率
	速算扣除数
	应缴个税
	合计应缴个税
	税负率

	30000
	360000
	60000
	144000
	156000
	20%
	16920
	14280
	
101620
	
14.11%

	年终一次奖
	360000
	月平均额
	30000
	360000
	25%
	2660
	87340
	
	

	方案3：对半分降一档

	月发工资
	年发工资
	基本减除
	三险一金
	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税率
	速算扣除数
	应缴个税
	合计应缴个税
	税负率

	35000
	42000
0
	60000
	144000
	216000
	20%
	16920
	26280
	
84870
	
11.79%

	年终一
次奖
	30000
0
	月平均额
	25000
	300000
	20%
	1410
	58590
	
	

	方案4：月度平均扣除三险一金对半分降一半

	月发工资
	年发工资
	基本减除
	三险一金
	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税率
	速算扣除数
	应缴个税
	合计应缴个税
	税负率

	48000
	576000
	60000
	144000
	372000
	25%
	34920
	61080
	
75270
	
10.45%

	年终一次奖
	144000
	月平均额
	12000
	144000
	10%
	210
	14190
	
	




 	个人所得税节税技巧	
 	（二）交易类型的安排与设计	

3%~45%	5%~35%	3%~45%	5%~35%
个人
个体工商户
个人
个体工商户
全部综合所得
全部经营所得
部分综合所得
部分经营所得
税负孰低


实战案例：
自由职业者章某2019年仅有各机构支付的培训服务收入100万。假设不考虑扣除项目
①	方案一：以个人名义签约100万
②	方案二：以个体工商户名义签约100万
③	方案三：以个人名义签约50万，以个体工商户名义签约50万
④	方案四：以个人名义签约60万，以个体工商户名义签约40万
⑤	方案五：以个人名义签约64万，以个体工商户名义签约36万
· 您会选择哪个方案？


 	个人所得税节税技巧	
 	（二）交易类型的安排与设计	
方案分析
[image: ]

技巧：善用临界点+分类税制

	新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一（综合所得适用）

	级数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3.6万元的
	3
	0

	2
	超过3.6万元至14.4万元的部分
	10
	2520

	3
	超过14.4万元至30万元的部分
	20
	16920

	4
	超过30万元至42万元的部分
	25
	31920

	5
	超过42万元至66万元的部分
	30
	52920

	6
	超过66万元至96万元的部分
	35
	85920

	7
	超过96万元的部分
	45
	181920

	新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二（经营所得适用）

	级数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3万元的
	5%
	0

	2
	超过3万元至9万元的部分
	10%
	1500

	3
	超过9万至30万元的部分
	20%
	10500

	4
	超过30万元至50万元的部分
	30%
	40500

	5
	超过50万元的部分
	35%
	6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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